
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召開 110年第一次教練委員通訊會議記錄 

日期：110年 4月 22日星期四 
 

 

提案一：有關 110年各級教練講習參加資格修正案，提請審核。 

 
說明： 

一、 本會提報 110年各級教練講習實施計畫送交中華民國體育運

動總會審核，體總審查會議中提出，於參加資格中不得限定

講習不得間斷兩年，要求本會刪除此規定。 

二、 體總現行規定已有規範 4年間須滿 48小時，每年至少 6小時

的增能時數，始得晉升或展延證照之有效期限。 

三、修正內容如表，請參閱。 

四、隨文檢附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會議記錄。 
通訊會議結果如下： 

一、 召集人    林德昭   □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二、 副召集人  蕭錦聰   □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三、 委員      林繼霖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四、 委員      吳聰哲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五、 委員      巫雙貴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  
六、 委員      王宏文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七、 委員      王文宏   請假 
八、 委員      廖明俊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九、 委員      張添煜   ■ 同意   □  不同意 

決議：此案照案通過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4 月 2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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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跆拳道協（總）會辦理教練講習會 

教練級別及參加資格一覽表 

次序 
教練

級別 
參加資格(原文) 參加資格(修改) 

一 
Ｃ級

教練 

(一) 具本會核發三段以上並年滿 20 歲以

上者。 

(二) 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，受運動專業

訓練，並熟悉運動之教育訓練及競賽

規則且品行端正愛好體育運動之人

員。 

未修改 

二 
Ｂ級

教練 

(一) 取得Ｃ級跆拳道教練證 2 年以上，

中間不得間斷兩年，並實際從事跆拳

道教練實務工作經驗。且未受停權處

分者，可報請參加 B 級教練講習考

試。 

(二) 曾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 、 亞洲運動

會、帕拉林匹克運動會、聽障達福林

匹克運動會、世界運動會、世界單項

運動正式錦標賽之跆拳道國家代表

隊選手。 

(一) 取得Ｃ級跆拳道教練證 2 年以上，取得講

習時數 48 小時以上，並實際從事跆拳道教

練實務工作經驗。且未受停權處分者，可

報請參加 B 級教練講習考試。 

(二) 曾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、亞洲運動會、帕

拉林匹克運動會、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

會、世界運動會、世界單項運動正式錦標

賽之跆拳道國家代表隊選手。 

三 
Ａ級

教練 

(一) 取得跆拳道B級教練證3年以上，中

間不得間斷兩年，並實際從事跆拳道

教練實務工作經驗。且未受停權處分

者，可報請參加A級教練講習考試。 

(二) 獲得2等1級以上國光體育獎章。 

(一) 取得跆拳道 B 級教練證 3 年以上，取得講

習時數 48 小時以上，並實際從事跆拳道教

練實務工作經驗。且未受停權處分者，可報

請參加 A 級教練講習考試。 

(二) 獲得 2 等 1 級以上國光體育獎章。 

 

同意  其他意見： 

不同意  

 

中華民國 110年 月  日 

※請各位委員於 110 年 4 月 27 日(星期二)前回傳至協會；本會傳真：02-28732246 謝謝您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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